关于开展韶关学院第五届“优秀实验教师”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有关二级学院（实验中心）：
    为积极贯彻落实省教育厅“关于实施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粤教高[2009]76号）文件精神，更好地推动实验实践教学改革与创新，鼓励广大教师积极探索有效的实验实践教学新方法，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努力培养创新型、创业型、应用型人才，依据韶关学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实验教学,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决定》（韶学院〔2007〕136号）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学校决定开展韶关学院第五届“优秀实验教师” 的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条件及名额
        在评选优秀实验教师的过程中，各二级学院（实验中心）要通过竞赛或其它方式全面考核，择优推荐。
        评选的主要条件是：
        1、近两学年来（13—14、14—15学年）担任实验教学指导任务（至少担任一门实验课主讲教师）且两学年实验教学指导工作总量不低于80学时的所有教师。
        2、遵守《韶关学院教师教学工作基本规范》（韶学院〔2006〕144号附件18），热爱实验教学，敬业爱岗，没有发生过教学事故。
        3、在实验教学工作中认真负责，从严要求学生，注意培养学生严谨、勤奋、求实的科学精神，注意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突出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
        4、认真进行实验教学研究，勇于探索新的实验教学方法，大胆进行实验教学改革。
        各二级学院（实验中心）根据评选条件，认真组织本学院担任实验教学任务的教师积极参加评选活动，并按担任实验教学任务的教师人数的10%（实验教师不足10人的学院推荐1名）的比例向学校推荐本学院（实验中心）的优秀实验教师。
    二、评选办法和程序
        1、按照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由各二级学院（实验中心）自行通过竞赛或其它的方式推荐出参加学校优秀实验教师评选的人选并填写好“韶关学院优秀实验教师评审表”（见附件1）、“韶关学院优秀实验教师推荐汇总表”（见附件2）报教务处实践教学科（请同时提交纸质稿和电子稿）。
        2、教务处对各二级学院（实验中心）提交的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并认定后，组织评审专家组进行评审。评审专家组由学校教育教学督导委员会、各二级学院（实验中心）实验教学专家组成，评审专家对候选人的实验教学情况通过随机听课的方式使用“韶关学院实验教学听课评议表”进行评价（随机听课时间为10月8日—12月12日。实验任课教师未办理调课手续而随意调课，或虽办理了调课手续而不及时通知听课专家造成漏听的，取消参赛资格）；学生使用“韶关学院课堂教学评价表（学生用）”对候选人的实验教学质量进行评价；教务处抽查近两学年来（13—14、14—15学年）候选人的实验教案和批改过的实验报告并以打分的形式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以评审专家组听课打分占60%、学生评价打分占20%、教务处抽查结果打分占20%的比例汇总。
        3、学校教学委员会对候选人进行投票表决，选出韶关学院“优秀实验教师”。 
    三、表彰
        对被评为“优秀实验教师”的，由学校通报表彰并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四、提交材料的时间：
        各二级学院（实验中心）在9月27日前将本学院（实验中心）的“优秀实验教师” 推荐材料（纸质材料和电子稿）交教务处实践教学科王老师。（电子邮箱：963723836@qq.com；联系电话：8120032）
附件：
        1、韶关学院优秀实验教师评审表.doc
        2、韶关学院优秀实验教师推荐汇总表.doc  

教务处   
2016年9月13日
附件1：
韶关学院优秀实验教师评审表
	教师姓名
	
	职称
	
	最高学历∕学位
	

	现从事的专业
	

	2学年来实验教学课程
	

	2学年来在实验教学中
共指导学生人数
	
	2学年来在实验教学中的总工作量（标准课时）
	

	自我总结（主要是近2学年实验教学指导工作总结）：（可另附页）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推荐意见（包括实验工作态度、实验教学水平、工作成效等内容）：
二级学院领导签名：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2：

韶关学院优秀实验教师推荐汇总表
	二级

学院
	
	学院实验教师人数
	
	推荐优秀
实验教师人数
	

	推荐
排序
	指导教师
姓  名
	学历∕∕学位
	职称
	学科方向
	2学年来在实验教学中共指导学生人数
	备  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注：请按推荐的先后顺序填写）

填报人签名：                         二级学院领导签名（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